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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府〔2024〕10 号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宝山区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23〕18 号）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本市第四

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府发〔2024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

切实做好本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，全面掌握本区不可移

动文物资源情况，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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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全

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改革创新、依法实施，

周密组织部署，确保普查结果全面客观反映本区不可移动文物

资源基本状况。

（二）总体目标。建立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目录，建立文物

资产动态管理机制。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，规范认

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，健全名录公布体系。完善不可移动文

物保护管理机制，构建全面普查、专项调查、空间管控、动态

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。培养锻炼专业人员，进一步

打造具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文物工作专业队伍。

二、普查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普查范围。本区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移动

文物。对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，同时调查、

认定、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。

（二）普查主要内容。包括普查对象名称、空间位置、保

护级别、文物类别、年代、权属、使用情况、保存状况等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，本次普查从 2023 年 11 月开始，到

2026 年 6 月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4 年 4

月 30 日。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）。主要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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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是建立区级普查机构，制定普查实施方案，按照普查技术标

准和规范，调试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，开展培训、试点工作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）。主要任务

是以街镇（园区）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2025 年 6 月至 2026 年 6 月）。主要任务

是依法认定、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，建立宝山区不可移动

文物目录，逐级验收后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，并根据普查结果

及时将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核定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

位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为加强对文物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宝山区第四次全

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本区普查

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，审定本区普查实施方案。

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撤

销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文化旅游局（区文物局），负责普查

工作的日常组织和具体协调。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，

由区财政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方面的事

项，由区财政局、区文化旅游局（区文物局）负责和协调；涉

及数据底图方面的事项，由区规划资源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

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，由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化旅游局（区文

物局）负责和协调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密切



— 4 —

配合，按照本区普查实施方案要求，积极提供本系统文物线索，

组织动员本系统有关单位配合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普查工作，协

助研究解决普查中涉及本系统的重要问题。

宝山区人民政府是宝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责任

主体，请各街镇（园区）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、文物保护单位管

理机构、博物馆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及社会力量等，共同参

与本区文物普查工作。区文化旅游局（区文物局）要落实责任，

具体组织实施普查工作，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。

五、强化保障

（一）强化经费保障。按照规定，宝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所需经费由区、街镇（园区）财政共同承担，由区文化旅

游局（区文物局）编制区级项目总预算，足额核定，经区委、

区政府决策后，2024 年起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，

确保到位，保障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建强普查工作队伍。积极组织、调集文物系统及相

关专业力量参与文物普查工作。开展普查培训与业务指导，鼓

励以老带新，培养锻炼专业人员。普查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，

聘用或者从有关单位商调符合条件的人员加入普查队伍，聘用

人员劳务费在普查经费中列支，由聘用单位及时支付，商调人

员在原单位的岗位保留，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降低。

（三）如实填报普查资料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文物普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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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相关要求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、区

政府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如实填报登记信息，不得虚报、瞒

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资料。普查机构及其工

作人员要妥善保存普查数据和资料，对普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

履行保密义务。

（四）加强质量管理。普查机构负责加强本区普查质量控

制，严格执行普查实施方案，规范普查工作流程，严肃普查纪

律，强化事前事中事后数据质量检查核查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

准确、完整可信。建立健全文物普查责任体系，明确主体责任、

监督责任和相关责任。建立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，坚

决杜绝各种人为干预普查数据的行为。采用有效技术手段和管

理措施，确保普查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和使用安全。

（五）严肃追责问责。所有普查登记对象，在完成文物认

定前，一律不得拆除、迁移；所有已认定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，

在实地调查期间，一律不得撤销。在文物普查中，发现因人为

破坏、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已登记文物遭破坏、撤销、灭失的

情形，要依法调查处理，严肃追究责任，并及时将违法违纪线

索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
（六）加强宣传引导。普查机构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

传活动，加强文物保护和文物普查的宣传，及时发布信息，积

极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，营造支持普查、参与普查的浓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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氛围，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。

附件：宝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2024 年 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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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宝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长： 胡宝国 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

薛飒飒 副区长

副组长： 黄铁红 区文化旅游局局长、区文物局局长

潘 隽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

郭有浩 区政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

成 员： 赵婧含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区民族宗教办主任

王素炎 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、区史志办副主任

陆琼瑜 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张宏达 区信息委副主任

曹 静 区经委副主任

金晓晖 区商务委副主任

朱 英 区教育工作党委副书记

方天明 区科协副主席

蒋 宁 区民政局副局长

高 峰 区财政局副局长

邹月云 区规划资源局四级调研员

杨海兵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四级调研员

郑东旭 区交通委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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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伟杰 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

赵劲松 区水务局副局长

张维倩 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

黄 栋 区退役军人局副局长

王普祥 区国资委副主任

于 珊 区统计局副局长

沈亚南 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

程福明 区机管局副局长

曹玉峰 区档案局副局长

张明国 杨行镇副镇长

潘宇峰 月浦镇副镇长

孙 洁 罗泾镇副镇长

姜亭亭 罗店镇副镇长

钱 婷 顾村镇副镇长

钱叶萍 大场镇副镇长

王 波 庙行镇副镇长

彭 渤 淞南镇副镇长

王律峰 高境镇副镇长

黄 永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许文彬 吴淞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尤文飞 张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yh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yp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lj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ld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gc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dc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mh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sn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gjz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yyljd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wsjd/index.html
https://www.shbsq.gov.cn/shbs/zmjd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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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铭东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

李正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部长

盛郁旻 上海宝地不动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文化旅游局（区文物局），办公室主

任由黄铁红同志兼任。

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成员和办公室主任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

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
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自

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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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，区各集团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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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2月 23日印发


